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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 供 公 眾 作 通 道 用 途 的 土 地 ／ 樓 面  

目 的  

 本 作 業 備 考 提 供 有 關 撥 供 公 眾 作 通 道 用 途 的 土 地 ／

建 築 物 內 樓 面 的 建 議 書 的 一 般 指 引 ， 以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接

納 此 類 建 議 書 時 可 考 慮 給 予 的 寬 免 。  

撥 出 土 地 ／ 樓 面  

2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擁 有 酌 情 權 ， 可 從 總 樓 面 面 積 計 算 中 豁

免 若 干 樓 面 面 積 作 為 寬 免 ， 以 及 批 出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

積 來 換 取 私 人 地 段 撥 出 的 土 地 或 樓 面 作 公 眾 通 道 用 途 。 通 常

撥 出 土 地 或 樓 面 的 建 議 有 下 列 兩 類 ：  

 ( i )  撥 出 私 人 地 段 與 街 道 連 接 的 界 線 向 後 退 入 的 地 方

用 作 公 眾 通 道 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， 建 築 物 上 蓋 面 積 和

地 積 比 率 可 超 過 規 例 准 許 的 若 干 程 度 。 而 可 獲 批 准

的 最 大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是 撥 出 地 方 面 積 的 5 倍，或 者 是

可 准 許 地 積 比 率 的 2 0 ％ ， 兩 者 中 以 較 小 者 為 準 。 同

時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以 豁 免 已 接 受 為 用 於 公 眾 通 道

所 撥 出 地 方 的 面 積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。  

( i i )  在 地 面 層 或 在 其 他 樓 層 的 建 築 物 內 或 穿 過 建 築 物 撥

出 地 方 用 作 公 共 通 道  

 作 為 此 種 撥 出 土 地 的 補 償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以 通 過

變 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的 相 關 條 文 ， 准 許 給

予 寬 免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按 個 別 建 議 書 的 情 況 給 予

寬 免 ， 由 豁 免 撥 出 地 方 的 面 積 計 算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，

以 至 批 准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予 發 展 項 目 。 一

般 情 況 下 ， 如 果 准 許 給 予 額 外 上 蓋 面 積 ， 其 限 額 會

根 據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例 》第 2 2 ( 1 ) 條 的 規 定 計 算 。

在 批 出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時 ， 其 最 大 額 外 樓 面 面 積 通 常

是 撥 出 地 方 的 若 干 倍 數 （ 額 外 樓 面 面 積 是 地 面 層 撥

出 地 方 面 積 的 5 倍 ， 或 是 其 他 樓 層 撥 出 地 方 面 積 的 2
倍 ） ， 但 可 寬 免 的 總 額 外 樓 面 面 積 不 得 超 過 准 許 地

積 比 率 的 2 0 % ， 並 可 豁 免 撥 出 地 方 面 積 計 算 入 總 樓

面 面 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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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指 引  

3 .  為 了 使 認 可 人 士 和 發 展 商 可 確 切 地 知 道 撥 作 公 眾 通 道

用 途 的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內 地 方 所 能 換 取 的 寬 免 ， 以 下 列 出 有 關

提 供 公 眾 通 道 的 指 引 可 作 為 一 般 參 考 。  

4 . 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2 ( 2 ) 條 就 交 回 土 地 以 作 街

道 擴 闊 用 途 可 換 取 的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， 訂 定 了 規

定 。 因 此 ， 對 於 規 劃 圖 則 或 其 他 街 道 改 善 圖 則 中 需 要 的 街 道

擴 闊 的 公 眾 通 道 ， 當 局 會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2
條 作 出 考 慮 。  

5 .  在 給 予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作 為 撥 供 公 眾 作 通 道

用 途 的 土 地 的 補 償 時 ， 除 非 在 城 市 規 劃 圖 則 內 另 有 說 明 ， 否

則 其 所 得 的 發 展 密 度 不 得 超 過 法 定 城 市 規 劃 圖 則 的 限 制 （ 如

有 的 話 ） 。  

6 .  如 果 有 以 下 的 作 用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或 可 接 受 撥 出 土 地

或 建 築 物 內 樓 面 供 公 眾 作 通 道 用 途 ：  

( a )  紓 緩 公 眾 道 路 或 行 人 道 的 車 輛 或 行 人 的 擠

塞 問 題 ；  

( b )  與 行 人 天 橋 ／ 隧 道 或 擬 建 的 行 人 天 橋 ／ 隧

道 連 接 ， 以 便 讓 公 眾 到 達 及 使 用 ， 並 且 該

連 接 能 大 大 提 高 公 眾 安 全 或 使 公 眾 更 為 便

利 ；  

( c )  改 善 道 路 安 全 或 明 顯 使 公 眾 更 為 便 利 ； 或  

( d )  提 供 可 與 擬 建 的 公 眾 通 道 用 途 相 容 的 合 適

綠 化 地 帶 。  

7 .  所 有 撥 撥 出 土 地 的 申 請 都 應 該 附 有 適 當 的 理 由 ， 證 明

公 眾 對 所 撥 出 的 地 方 有 真 正 的 需 求 ， 且 撥 出 的 地 方 在 該 情 況

下 可 合 理 地 應 付 所 需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當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受 撥 出

土 地 或 建 築 物 內 樓 面 用 作 公 眾 通 道 的 建 議 是 合 適 的 ， 他 或 可

豁 免 將 這 部 分 土 地 或 樓 面 計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。 但 是 ， 在 給 予 額

外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時 ， 政 府 會 考 慮 到 鄰 近 地 方 的 替 代 公

眾 通 道 並 只 有 認 為 撥 出 土 地 是 必 需 時 ， 才 會 准 許 。  

8 .  如 建 築 物 內 撥 出 的 樓 面 ， 可 服 務 公 眾 又 能 方 便 建 築 物

的 使 用 者 ， 則 公 眾 和 建 築 物 使 用 者 的 流 量 比 例 會 用 作 評 估 可

豁 免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及 ／ 或 額 外 總 樓 面 面 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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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貼 告 示  

9 .  在 所 有 情 况 下 ， 樓 宇 業 主 應 負 責 提 供 、 保 養 和 維 修 撥

出 的 樓 面 。 為 增 加 透 明 度 ， 必 須 張 貼 告 示 ， 說 明 撥 供 公 眾 作

通 道 用 途 的 土 地 ／ 樓 面 的 開 放 時 間 和 負 責 管 理 的 人 士 。 該 告

示 應 張 貼 在 樓 面 的 明 顯 位 置 ， 並 達 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滿 意 程

度 。 張 貼 告 示 、 保 養 和 維 修 的 責 任 ， 將 作 為 接 納 撥 出 土 地 的

條 件 。  

公 用 契 約  

1 0 .  除 非 已 簽 訂 包 含 所 有 有 關 條 款 和 條 件 的 公 用 契 約 ， 並

履 行 該 等 條 款 和 條 件 ， 否 則 臨 時 佔 用 許 可 證 或 佔 用 許 可 證 將

不 會 發 出 。 認 可 人 士 應 該 提 醒 其 客 戶 盡 早 準 備 和 簽 訂 所 需 契

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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